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对照表 

为进一步完善并规范公司治理，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根据《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 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

章以及自律规则的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运营情况，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改： 

修订前的章程内容 修订后的章程内容 

第 六 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67,407.2767万元。 

第 六 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77,260.2178万元。 

新增条款 

第十二条  公司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

定，设立共产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为党

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67,407.2767 万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67,407.2767 万

股，无其他种类股份。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77,260.2178 万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77,260.2178 万

股，无其他种类股份。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

行使下列职权：  

...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 

第四十一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

法行使下列职权：  

...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 

... 

第四十一条 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必须经公司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10％的担保； 

（二）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

总额，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

第四十二条 公司提供担保，除应当经全体董

事的过半数审议通过外，还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

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作出决议，并

及时对外披露。 

公司提供担保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还应当

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10％的担保； 

（二）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

总额，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供的担保； 

（四）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五）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五千

万元；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

的担保； 

（七）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

供的担保； 

（四）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五）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且绝对金额超过五千

万元；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

的担保； 

（七）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前款第（四）项担保

事项时，应当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的担保议案时，该股东或者受该实际控

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

上通过。 

第四十九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

东大会的，应当书面通知董事会，同时向公司所

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备案。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召集股东持股比例

不得低于 10%。 

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发布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时，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

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第五十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

大会的，应当书面通知董事会，同时向证券交易

所备案。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召集股东持股比例

不得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10%。 

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发布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时，向和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

材料。 

第五十七条 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无正当

理由，股东大会不应延期或取消，股东大会通知

中列明的提案不应取消。一旦出现延期或取消的

情形，召集人应当在原定召开日前至少两个工作

日公告并说明原因。 

第五十八条 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无正当

理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不应延期或者取消，股

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不应取消。一旦出现股

东大会延期或者取消、提案取消的情形，召集人

应当在原定会议召开日两个交易日前发布公告，

说明延期或者取消的具体原因；延期召开股东大

会的，还应当披露延期后的召开日期。 

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

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

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

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 

第七十九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

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

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

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 

股东买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违反《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该超过规定

比例部分的股份在买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行



使表决权，且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

中独立董事三名，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  

第一百零八条 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

中独立董事三名，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  

第一百一十三条 应当由董事会批准的交易

事项如下： 

... 

本条中的交易事项是指：购买或出售资产；

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等）；提供财

务资助；租入或租出资产；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

（含委托经营、受托经营等）；赠与或受赠资产；

债权或债务重组；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签订

许可协议等。上述购买、出售的资产不含购买原

材料、燃料和动力，以及出售产品、商品等与日

常经营相关的资产，但资产置换中涉及购买、出

售此类资产的，仍包含在内。 

第一百一十四条 应当由董事会批准的交易

事项如下： 

... 

本条中的交易事项是指：购买或出售资产；

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对子公司投资等）；提

供财务资助（含委托贷款等）；租入或租出资产；

委托或者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赠与或受赠资产；

债权或债务重组；转让或者受让研发项目；签订

许可协议；放弃权利（含放弃优先购买权、优先

认缴出资权利等）等。上述购买、出售的资产不

含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以及出售产品、商

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但资产置换中涉及

购买、出售此类资产的，仍包含在内。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

之日起四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报送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在每一会计年度前六个月结

束之日起二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

交易所报送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在每一会计年

度前三个月和前九个月结束之日起的一个月内向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季度财务

会计报告。 

上述财务会计报告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及部门规章的规定进行编制。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

之日起四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报送

并披露年度报告，在每一会计年度上半年结束之

日起两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

所报送并披露中期报告。 

上述财务会计报告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及部门规章的规定进行编制。 

 

 

公司章程在第十一条后增加一条，本章程中原各条款序号顺延，条款中涉及

引用其他条款序号变化的依次变化。除上述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6 日 


